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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力文化” 或“公司” ）于2019年10月21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中小板关注函

【2019】第363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现就《关注函》中相关问题的回复如下：

一、帝龙新材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本、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管理层结构以及

近两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回复：

浙江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龙新材” ）注册资本6,000.00万元，是由浙江聚力

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帝龙新材经营范围：印花装饰纸、胶膜浸渍装

饰纸、封边条、金属饰面板、装饰铝板、阳极氧化铝卷板、三聚氰胺板、装饰材料印花的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装饰材料的销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帝龙新材执行董事为姜飞雄，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为赵金龙，监事为陈敏。

帝龙新材本部分设14个部门，分别为：办公室、人事部、财务部、企管部、行政部、物供部、审

计部、环安部、项目部、信息技术部、基建部、研发中心、气化站、生产部。其中生产部分别为：装

饰纸一部、装饰纸二部、装饰纸三部、浸渍纸事业部、油墨事业部、饰面板事业部、包覆纸事业

部、开发设计部8个部门。

帝龙新材下设的子、孙公司分别为：成都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廊坊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帝龙新材料（临沂）有限公司，海宁帝龙永孚新材料有限公司，帝龙永孚（临沂）软性材料有限

公司五家子孙公司。

帝龙新材近两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 2017年

营业收入（元） 1,025,983,416.00 1,028,250,416.24

净利润（元） 41,499,656.19 43,665,981.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300,802.73 88,526,461.42

2018年末 2017年末

总资产（元） 1,071,605,819.34 954,792,919.33

净资产（元） 730,410,029.16 688,910,372.97

二、你公司是否对帝龙新材具有控制权、将其纳入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是否合理。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一一合并财务报表》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

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公司《分、子公司管理

制度》第四条规定： 公司依据对分、子公司资产控制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要求，通过子公司自

身的权力机构对其重大事项进行管理，对分公司重大事项直接进行管理。同时，负有对分、子公

司指导、监督和相关服务的义务。第三十四条规定：分、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计划、组织和管

理，对外投资项目的确定等经济活动，在满足市场经济条件的前提下，还应符合《上市规则》的

规定和本公司经营总体目标、长期规划和发展的要求；各分、子公司的经营目标及发展规划必

须与本公司的总目标及长期发展规划保持相互及总体平衡， 以确保本公司总目标的实现及稳

定、高效的发展。第三十五条规定：分、子公司的经营活动、内部管理、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等应

接受本公司有关部门的指导、检查和监督。

公司持有帝龙新材100%的股份，是帝龙新材的唯一股东，帝龙新材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依据《分、子公司管理制度》对帝龙新材进行管理，从上述制度规定可以看出，公司作为投

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帝龙新材的权力；公司可以从帝龙新材收取股利而享受可变回报，并且有

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公司前期从帝龙新材取得过现金股利，从帝龙新

材成立以来一直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在前期的审计工作中也得到了外部审计机构的认可。

综上，公司对帝龙新材具有控制权，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是合理的。

三、帝龙新材拒绝配合上市公司编制定期报告的具体原因，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解决

措施。

回复：

经过公司管理层的积极协调，公司财务部与帝龙新材财务部通过加强沟通、协调和配合，

按期完成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的编制工作， 公司已于2019年10月31日如期披露了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四、该事项是否会对你公司 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编制、年报审计及审计意见产生影响。

如是，请你公司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经过公司管理层的沟通协调，公司财务部与帝龙新材财务部通过加强沟通、协调和配合，

按期完成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的编制工作。 帝龙新材财务部表示会一如既往的配

合公司及会计师事务所做好帝龙新材的相关年报编制、年报审计一系列工作。从目前管理层沟

通协调的效果及母子公司财务部在2019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编制的合作配合情况来看， 该事

项不会对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编制、年报审计工作及审计意见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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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1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393号）。

因相关事项正在核实，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本次问询函。公司争取

于2019年11月22日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本次问询函的回复， 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通过后及时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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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及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福达合金”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8,524.35万元（含）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起12个月内，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在授

权额度范围内，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办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财

产品(含结构性存款)等相关事宜，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已对

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指定媒体的相关公告。

一、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本次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近期赎回二笔到期理财产品，收回本金1,925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10.05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金额

产品起

息日

产品到

期日

年化收

益率

实际收益

1

福达合

金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

浙商银行人民币单

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770

2019年9月

20日

2019年10月

30日

3.2% 2.84

2

福达合

金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柳

市支行

工银理财 保 本 型

“随心 e”（定向）

2017年第3期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155

2019年8月

27日

2019年11月4

日

2.95% 7.21

合计 1,925 / / / 10.05

二、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后的情况

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新的理财产品， 公司目前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所有

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金额

产品起

息日

产品到

期日

年化收

益率

状态

1

福 达 合

金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

步步生金8688号保本

理财计划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50

2018年12月

19日

开放型

每个交易日公布

下一个交易日的

预期最高年化收

益

2

福 达 合

金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

-周周利” 开放式保

本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250

2019年 7月

17日

开放型

2.1%-3.6%

（不定期调整）

3

福 达 合

金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

-周周利” 开放式保

本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50

2018年12月

19日

开放型

2.1%-3.6%

（不定期调整）

4

福 达 合

金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

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24

2019年 8月

27日

2019 年 11

月27日

1.35%-3.55%

5

福 达 合

金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

2019年10月

23日

2019 年 11

月22日

2.85%-2.924%

6

福 达 合

金

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

层区间二十一天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

2019年10月

25日

2019 年 11

月15日

1.1%-2.49%

7

福 达 合

金

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

浙商银行人民币单位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

2019年11月

14日

2019 年 12

月24日

2.95% 新购

8

福 达 合

金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柳市支行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

心e”（定向）2017年

第3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902

2019年11月

14日

2020年1月

17日

3.25% 新购

合计 4,876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安全性及公司风险控制措施

为控制风险，理财产品的受托方为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

金安全的银行，投资品种为银行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公司财务部在董事

会授权额度内实施。财务部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针对理财产品的安全性、期限

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由财务负责人进行审核后提交董事长审批。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投资理财产品的总额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总额为4,876万元且任意时

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均未超过8,524.35万元。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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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三）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15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19年11月14日至11月15日

其中，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19年11月14日下午15:00至2019年11月15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9年11月15日上午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现场召开地点：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沿江路16号公司25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由于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出差，经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

由胡启金董事主持。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30人，代表股份465,737,533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43.1018%；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即中小投资者，不含公司

董事、监事、高管）及代理17人，代表股份62,456,8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7801%。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计16人， 代表股份240,515,03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258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225,222,5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843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制订股东回报规划（2019-2021年）的议案》

1、表决情况：赞成465,629,933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9%；反对

107,6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弃权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62,349,259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7%； 反对107,6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1、表决情况：赞成465,629,933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9%；反对

44,5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63,1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62,349,259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7%； 反对44,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3%； 弃权63,1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0%。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丰旭能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1、表决情况：赞成465,629,933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9%；反对

44,5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63,1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62,349,259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7%； 反对44,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3%； 弃权63,1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0%。

2、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映玲、张向晖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北

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06� � �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2019-075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的两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公示。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9年11

月15日下午15:00时，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D港辽河东路88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应坚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1月14日一2019年11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上午9:30� 至

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15:00

至2019年11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 代表股份132,027,23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39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29,923,5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88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103,72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16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4,743,4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6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639,7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478%；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103,72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163%。

3、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具体表决结

果为：

1、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0,649,232股，占出席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9563%；反对1,378,000股，占出席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437%；弃权0股，占出席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

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365,4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9496%；

反对1,37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50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独立董事候选人沈一开先生成功当选公司独立董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董事会

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审议通过《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0,649,232股，占出席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9563%；反对1,378,000股，占出席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437%；弃权0股，占出席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

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365,4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9496%；

反对1,37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50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319� � � �证券简称：中国人保 公告编号：临2019-047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经由本公

司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人民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获得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361,250百万元、 人民币19,994百万

元及人民币90,386百万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期间原保险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机动车辆险 210,087

意外伤害及健康险 52,444

农险 28,203

责任险 23,886

企业财产险 12,822

信用保证险 19,894

货运险 3,347

其他险种 10,567

合计 361,250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期间原保险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长险首年 6,186

趸交 524

期交首年 5,662

期交续期 2,436

短期险 11,372

合计 19,994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期间原保险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长险首年 47,123

趸交 28,962

期交首年 18,161

期交续期 40,247

短期险 3,016

合计 90,386

上述资料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及未经本公司审计委员会审阅，提请

投资者注意。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0034� � �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公告编号：2019-115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仅表达双方战略合作意向，未来合

作的具体事宜仍需经过双方另行签订的具体协议约定为准。

2、在签署正式的具体协议之前，该项目的后续具体合作及实施尚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概况

近日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移动” ）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本着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拟在通

信基础设施、垂直领域、云计算业务、ICT应用、智慧城市领域开展战略合作。

该框架协议仅为双方意向性协议，具体的合作内容、方式和实施细节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

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也不需独立董事或律师发表意见。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50324

注册资本：300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9号

成立日期：1999年7月22日

经营范围：基础电信业务（具体经营范围以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2029年1月6日）；增值电

信业务（具体经营范围以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2020年7月27日）；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手机

电视分发服务、IPTV传输服务（信息传输业其他许可有效期至2021年09月17日）；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经营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及电视剧制作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04月01日）；经营与信息

通信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漫游结算清算、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广告业务、设备销售和进出口

业务等；国有资产投资及管理；业务培训、会议服务；设计、制作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与中国移动不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移动资本实力雄厚，经营情况正常，企业信誉良好，履约能力较强。至目前，未发现中

国移动信用状况、付款能力、合同履约存在异常情形。经查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内容

1、通信基础设施：利用甲方在基础设施上的全国布局与丰富资源，与乙方开展在基础设施

方面的全方位合作，合作领域包括但不限于IDC、专线、CDN等产品。

2、垂直领域：依托甲方成熟的信息化能力与乙方丰富的垂直行业服务经验和能力优势互

补，加快打造垂直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并在全国推广复制，为垂直行业客户赋能，做大客户市场。

同时，加强在垂直领域智能硬件产品研发、制造、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合作，制定政企客户共享机

制，建立共同产品和服务目录，实现互利共赢。

3、云计算业务：依托甲方深厚的云服务能力，以及乙方在国际大型项目上积累的高标准技

术运营运维服务SLA能力与经验，双方将持续深化业务合作，深度融合实现能力协同。

4、ICT应用：双方拟围绕客户信息化升级和互联网及云化转型需求，共同研究探索面向各

行业的大型企业客户端到端整体解决方案，形成覆盖IT咨询、基础架构、系统集成、运营管理在

内的一体化应用。

5、智慧城市：双方拟在大数据智能化领域深化合作，推进5G与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边缘计算等技术融合创新，聚焦城市治理和政府管理的5G应用，打造新型智慧城市解

决方案。

（三）协议生效及有效期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有效期

三年。

四、合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的签署，意在通过资源互补、强强联合，相互支持、互惠共赢，在各相关领域开展

全方位合作，以巩固和扩大双方在各自领域中的优势，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

公司长期战略发展方向，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对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2、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合同而对合

作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框架协议仅是双方形成合作关系的意向性文件，在签署正式协议之前，该项目的后续具

体合作及实施尚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合作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与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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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2019年10月30日，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以公

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会议以现场与网络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

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9年11月14日15：00至2019年11月15日15：00的任意时间。现场会议于2019年11月15日下

午14：30分在公司五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长王秀峰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推选董事、总经理刘昌松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秦伟律师、李超律师见证了本次大会并为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0名， 所持股份5,435,041,96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6,

178,216,117股的87.971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1名，所持股份5,426,909,

84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7.839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9名，所持股份8,132,127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1316%。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股份5,434,75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7％；反对288,094

股；弃权0股。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股份8,225,63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6.6161%；反对股份288,094股；弃权股份0股。

（二） 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招商局

公路信息技术（重庆）有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股份1,189,328,9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59％；反对287,094

股；弃权0股。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股份8,226,63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6.6279%；反对股份287,094股；弃权股份0股。

招商局创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创投” ）旗下的深圳市招商局创新

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招商路信的40%股权。招商创投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

为招商局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招商蛇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审议关于公司下属控股公司为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互保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股份1,189,328,9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59％；反对287,094

股；弃权0股。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股份8,226,63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6.6279%；反对股份287,094股；弃权股份0股。

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红先生目前兼任招商银行董事长职

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招商局集

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招商蛇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四）审议关于公司储架发行50亿元公司债券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

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储架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同意股份5,434,73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3％；反对308,094

股；弃权0股。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股份8,205,63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6.3812%；反对股份308,094股；弃权股份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秦伟、李超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订

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将于2019年11月18日开

始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自2019年11月18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办理大成通嘉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基金代码：008003/008004）、大成

惠嘉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7967）的开户、认购业务，及大成财富

管理2020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90006）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办理程序遵

循基金的法律文件和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19-9059

网址：http://www.hcjijin.com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47

2019年 11 月 16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